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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40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1 年 9 月 28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

变更暨股票复牌的公告》，称截至 9 月 28 日，海南巨星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海南巨星”）通过以 4.27 元/股协议转让方式取得海通恒

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国际”）持有公司 5.81%

的股份。此外，你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

109,709,607 股，海南巨星拟认购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。上述事项完

成后，海南巨星的持股比例为 27.55%，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。我

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就以下事项进行进一步核实说明： 

 1. 2021 年半年度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.22 亿元、归属上市公

司股东净利润为-212 万元，请补充说明本次控制权变更的原因，海南

巨星对你公司经营层面是否存在其他后续安排，并说明海南巨星收购

海通国际持有股份的资金来源。 

2. 相关资料显示，海南巨星成立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，成立时

间短且未实际开展业务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海南水华老友记

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，以下简称“海南水华”）成立于 2021

年 6 月 30 日，成立时间短且未实际开展业务。 

（1）请说明海南巨星、海南水华是否为该次交易专门设立；海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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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星、海南水华实收资本金额以及具体缴付情况。 

（2）请结合海南巨星、海南水华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说明

海南巨星认购本次定向增发的资金来源，是否具备认缴本次向特定对

象发行资金的能力；上述主体与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

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。 

请保荐机构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。 

3. 公告显示，本次定向增发发行价格为 3.09 元/股，低于海南巨

星以 4.27 元/股价格取得海通国际持有的股份。请你公司及保荐机构

说明参与定向增发股价与受让 5.81%股份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等情形。 

4.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

年 10 月 12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厦门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

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

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

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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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
